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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舆论认为，无论是中央环保督察还是强化督查，环

境监管执法对象只针对中小企业而放松大企业，由此引发了

部分民众的同情甚至埋怨。是否存在选择性的环境执法？究

竟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本报对此组织探讨，希望引发读者

思考。

编者按

苍蝇老虎
都不放过

当前有一种舆论认为，环保
督察只针对中小企业，而放松大
企业，引发了民众同情甚至产生
民愤民怨。这种看法显然是片面
的，需要加以澄清和引导。

这种误解之所以会产生，有
两个原因。一是信息不对称，公
众对环保执法监管与督察具体情
况不了解。大企业往往都位于各
类工业集中区，与群众有一定的
距离，环保部门在监管执法时群
众往往不知道。而大量的中小企
业，特别是与群众日常生活紧密
相关的企业，往往都在群众身边，
环境执法时公众容易看得到。群
众往往更相信自己眼睛所看到
的，由此产生误解。二是一些环
境违法的中小企业受到处罚后，
利益相关者别有用心传播不实信
息，混淆视听，用这种消极的方式
对抗环保监管执法。

在这种情况下，需要通过强
有力的信息公开和宣传教育，把
真相告知公众，从而澄清谣言，引
导全社会关心环保、理解环保、支
持环保、参与环保。

正如党中央在反腐败问题上
坚持“苍蝇”“老虎”一起打一样，
多年来，各级环保部门在环境管
理中，始终坚持把污染物排放企
业全部纳入监管范围，而且对排
污大户还实行重点监管。可以
说，就单个企业比较，环保部门对
大企业的监管付出的行政成本绝
对远远高于中小企业，而不是只
抓中小企业不抓大企业。在严于
一般企业监管力度的监管下，大
企业的环境行为远远比中小企业
规范得多。

中小企业数量多、分布广，虽
然单个企业污染物排放量不大，
但排放扰民最多，群众反映最突
出。中央环保督察组在各地督察
中，受理的信访投诉基本上都是
由中小企业引起的。由于针对问
题抓整改，给人的感觉便是环保
督察只抓中小企业不抓大企业。

也有一些地方平时只重视抓
大企业，对存在诸多环境问题的
中小企业睁只眼闭只眼，疏于管
理。中央环保督察来了，只好运
动式地狠抓一阵，猛药去疴，这同
样给人一种环保督察只抓中小企
业不抓大企业的错觉。

可见，无论哪一种情况，都是
地方借中央环保督察的东风，以
中央环保督察为契机，还以前粗
放式管理的旧账，补对中小企业
依法监管的缺课，都不能由此得
出中央环保督察“抓小不抓大”的
结论。在这一过程中，有的地方
确实存在着方法简单、粗暴执法、

“一刀切”的问题。但这属于地方
的问题，而不应将这笔账记在中
央环保督察头上。

无论是小个头的“苍蝇”，还
是大块头的“老虎”，环保部门都
要一视同仁，严格依法查处，绝不
搞“看客下菜”。要用公平、公正
的环境执法告诉社会：无论规模
大小，每一个企业都要严格遵守
环保法律法规，合法排污、守法
经 营 ，谁 都 不 要 抱 有罔顾事实
鸣冤叫屈、博取公众同情、企图让
政府“放一马”的侥幸心理。要通
过切实有效的环保督察，用群众
身边突出环境问题的有效解决、
用环境质量的持续改善，回应公
众的关切。

无论其是小个

头的“苍蝇”，还是大

块头的“老虎”，环保

部门都要一视同仁，

严格依法查处，绝不

搞“看客下菜”。

◆贺震
（江苏省环保厅）

环保督察绝不是抓小放大

◆陈家君
（重庆市大足区环保局）

随着中央环保督察纵深推
进，有人认为中央环保督察只
不过是抓小放大，对中小企业
严苛，对大型企业松懈。深入追
究，这种误解其实也有一定的现
实土壤。

一段时间以来，“散乱污”
企业野蛮生长，没有环保手续，
也没有治污设施，却散布在各
个角落，维系着不少人的生计，
提供了一定的生活便利，与百
姓生活紧密相连。督察劲风所
到之处，众多“散乱污”企业应
声倒下，触及到了一部分人的
利益，戳痛了部分行业企业畸
形发展的痛点，牵扯到了部分
人的神经。当这些人看见身边
还 有 一 些 大 企 业 依 然 在 生 产
时，就会产生不平衡的心态，难
免会发出环境执法是“抓小放
大”的片面之词。

事实上，环保部门对大型
企业的监管从来没有松懈。从
各级各地公布的重点排污监管
企业来看，往往是大型企业更
容易被环保监管“盯”上。一方
面，大企业耗费资源相对较多，
污染物排放量较大，环境安全隐
患更大，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
想，在线监测、在线监控、严格执
法巡查等一些措施常见于大型

企业。另一方面，公众环境意
识崛起，舆论监督越来越严，公
众 环 保 参 与 越 来 越 深 入 广
泛 ，大 企 业 如 同 置 身于多重
放大镜之下，内部管 理 同 样 战
战 兢 兢 如 履 薄 冰 ，对 环 保 的
重 视 就 更 甚 以往。加之市场
对生态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大，也
促使大企业必须往绿色发展方
向转型。

从对“祁连山事件”的严厉
追责，到各地一把手现场督促
问题整改；从国字号企业的搬
迁整改，到国家对绿色业态的
扶持，无不显示出环保督察与
治理没有大小之分。凡是落后
的、污染不能治理的行业企业，
无论大小都应该被淘汰。

习近平总书记在“7.26”讲
话中指出，随着我国社会生产
力水平明显提高，人民群众对
美 好 生 活 的 向 往 更 加 强 烈 ，
期 盼 有 更 优 美 的 环 境 。 我 们
要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的攻坚战。这
给未来一个阶段的生态环保工作
点明了方向——越往后，人民
群众对生态环境的要求越高；
越往后，环保督察问责越严。

明者因时而变，智者随事
而制。绿色崛起、绿色发展是
不可悖逆的时代之势。企业无
论大小，都要认清形势，只有绿
色发展，企业才有未来。

◆慎言

无论企业大小，只要有环
境污染问题，就是环保强化督
查的执法对象。强化督查并非
针对中小企业，而是针对工艺
落后、污染严重、缺少治污设施
的土小企业。从大企业和小企
业的对比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
为什么强化督查查处的小企业
数量远远多于大企业。

首 先 ，从 项 目 立 项 看 ，大
企业经过科学论证，小企业无
序发展。中大型企业在落地时，
有环保、安全、能耗等很多关口
把关，并且会考虑到企业生产后
对周边居民的影响。而土小企
业上马纯粹是企业主的自主行
为，项目选择大多没有经过科
学论证，更多考虑的是节省和
方便，甚至就是家庭式作坊。

其 次 ，从 监 管 角 度 看 ，大
企业可以有效监管，小企业只
能靠人海战术。目前，中大型
企业基本上都已经安装了在线
监控系统，环保部门可以进行及
时、有效的监管。此外，大中型
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虽然可
能不在乎罚款金额，但更顾忌
被 查 出 环 境 违 法 问 题 带 来 的
社 会 影 响 。 但 土 小 企 业 点 多
面广，赚了钱就可以溜，只能

依靠人海战术实施监管，难免
会出现纰漏，环境违法行为难
以从根本上遏制。

第 三 ，从 环 保 设 施 来 看 ，
大企业可以上先进设施，形成
规 模 效 应 ，小 企 业 不 可 能 做
到。无论何种环保设施，初期
投 入 和 后 期 运 行 的 费 用 累 计
起 来 不 可 小 觑 。 就 大 企业而
言，由于能形成规模效应，加之
环保部门有效监管，能投得起且
能保证正常运行。但小企业一
般都无法做到这点。即使上了
设备，也容易因为效益问题，
不运行或少运行。

最 后 ，从 环 境 影 响 来 看 ，
大企业布局集中，对局部环境
影响大，但可控制。小企业分
散 布 局 ，点 多 面 广 ，不 好 控
制 。 大 部 分 大 中 型 企 业 都 会
入园区集中管理，除了企业自
身上马的环保设施外，园区还
会有相关环保设施，而土小企
业则无法做到。

总之，由于强化督查是在
一段时间 内集中开展，对于存
在环境违法 的 土 小 企 业 是 无
缝隙、无 死角的打击，要求也
前所未有的严格，社会反应强烈
也在所难免。此时更要坚定意志，
不为外界所动。同时，地方政府
还要做好引导工作。

环境保护面前无大小
近来社会上有一种舆论认

为，环境监管只针对中小企业，
而对大企业的监管又松又软，引
起了不少人群的“共鸣”和“同
情”。笔者认为，在仍有很多环
境历史欠账需要偿还、环境形势
依然严峻、人民群众要求改善环
境质量的呼声非常强烈的当下，
环保工作必须维持高压态势。
环保面前事事平等、人人平等，
不存在大小有别的情况。

企业不论大小。今年 7 月 8
日，始建于 1958 年的山东济钢
实现全面停产。作为新中国缔
造 的 第 一 批 地 方 骨 干 钢 铁 企
业，济钢曾跻身全国十大钢铁
企 业 行 列 。 这 样 的 大 企 业 关
停搬迁，需要安置两万多人，搬
迁改造成本需几百亿元，地方税
收和GDP也会减少很多。但是，
济钢搬迁可以让济南市工业企

业大气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
少 15%~25%。 这 个 例 子 说 明 ，
不管企业规模大小、整治难度高
低，在环保面前一律平等对待。

问题不论大小。从中央环
保督察情况来看，大多数群众信
访 举 报 问 题 都 是 所 谓 的“ 小
事”。比如在省会城市，群众反
映最多的问题就是油烟和噪声
扰民的问题，但这些“小事”，恰

恰是群众身边的事、是最密切的
事，也是群众最关心的事。是不
是环保工作只抓小问题、不敢动
真碰硬？当然不是。祁连山生
态环境被破坏事件中有 3 名省
部级官员被问责。由此可以看
出，不论问题大小，在满足群众
环境权益需求、提升环境质量获
得感面前，一律平等对待。

责任不论大小。习近平总

书记说过，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
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
生态环境。过去要生存，现在要
生态；过去要温饱，现在要环保，
生态环境对于每一个主体都是
同等重要，拥有一个良好生态环
境的意愿是一致的。不同主体的
环保责任，虽有大小之分，却无大
小之别。环境保护已经成为一项
基本国策，保护环境人人有责。不
论个体责任大小，在保护生态环境这
个目标面前，一律平等对待。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环境
保护事关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
在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我们都
应该少一分埋怨，多一点行动，
争做环保工作的参与者、守护者
和正能量的传递者。

不管企业规模大小、整治难度高低，在环保

面前一律平等对待。不论问题大小，在满足群众

环境权益需求、提升环境质量获得感面前，一律

平等对待。

◆沃飞
（环境保护部华东环境保护

督查中心）

从对“祁连山事件”的严厉追责，到国字号企

业的搬迁整改，无不显示出环保督察与治理没有

大小之分。

有污染问题就是执法对象

强化督查并非针对中小企业，而是针对工艺

落后、污染严重、缺少治污设施的土小企业。

澄清“查小不查大”的流言
认为环境执法只针对中小

企业而放松了大企业，并由此而
引发民众对中小企业的同情，甚
至 质 疑 中 央 环 保 督 察 的 公 正
性。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是一种
典型的误读。

从前期媒体上披露和报道
的中央环保督察组在全国各地
开展环保督察情况来看，被通报
的企业中，既有大型企业也有中
小型企业，甚至对地方政府在环
保方面的不作为、地方保护主义
等问题也很严厉地指了出来，不
存在厚此薄彼的问题。况且，中
央环保督察还坚持了一条基本
原则，那就是“有报必查”，无论
是大企业还是中小型企业，只要
是有举报有线索，督察组都一定

要督察到位，绝无姑息之理。
认 为 环 保 督 察“ 查 小 不 查

大”是对舆论同情心的利用。毋
庸讳言，当今社会存在着一种对
公权部门挑刺的心态，总要对某
些正常的活动从不正常的角度
来审视和曲解，继而放到一定的
舆情中来解读，激发并利用舆论

对弱者的同情，将自己装扮成弱
者模样，来为自己对环境的损害
找一块遮羞布。这种心态，既是
对舆情的利用，也是缺乏环保精
神和社会责任感的行为和举动。

其实只要稍加分析就会发
现，受到查处的所谓“中小型企
业”，往往存在污染物排放不达

标、污染处置不到位甚至偷排偷
放等现象，广大群众对此反响也
比较强烈。这些企业必然在环
保督察中被举报、被处置。

因此，针对这种“查小不查
大”来为自己鸣冤叫屈的声音，
笔者认为，相关媒体应该主动站
出 来 发 声 ，澄 清 事 实 ，激 浊 扬
清 。 既 要 报 道 企 业 被 环 保 处
置 的 结 果 ，又 要 报道其被环保
处置的原因；既要报道被环保处
置的企业，又要报道被处置企业的
地方舆情。只有广大群众了解了这
一误读背后的真相，这种所谓的“查
大不查小”的流言自会消失。

认为环保督察“查小不查大”是对舆论同情心的

利用。这种心态，既是对舆情的利用，也是缺乏环保

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行为和举动。

◆谭铁安
（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人大

农工委）

整治“散乱污”是精准治污必经之路当前，中央环保督察和环保
强力督查都把“散乱污”企业整
治作为重点，其前提是多年来累
积下来点多面广的“散乱污”企
业 对 环 境 质 量 造 成 了 严 重 威
胁。这也是环境问题发展到一
定阶段，要求精准施策解决污染
问题的必经之路。但有舆论却
为中小企业抱屈，认为对中小企
业管得太紧了。

其实严格说来，并不是环保
部门对中小企业管得紧了，而是
对产能过剩、工艺落后、污染严
重的“散乱污”企业控得严了。
从时间轴上看，我国过去环境治
理 基 本 上 都 着 眼 于 大 中 型 企
业。经过多年的监管，大中型企
业的环保设施逐步完善，运行管
理制度也日趋合理。虽然期间
也针对“十五小土”、“新五小”企
业进行专项治理，但在环境治理
重点上一直是针对大中型企业。
在当时情况下，环境污染治理不
可能平均用力，否则就有可能陷

入“眉毛胡子一把抓”的境地。
当下，环境治理已经进入精

准状态，当各大中型企业治理已
经进入制度 管 理阶段，具有很
强的可控性，就能腾出时间和精
力，对面源污染、对点多面广的
各种设施不全且污染治理无望
的中小企业来一次全面把脉和整
治。结合环境容量对一些“散乱污”
企业进行取缔整治，这既是资源整
合的过程，也是助推结构调整的
过程，也是市场完善的过程。

这 些 年 流 行 一 种 说 法 ，即

“ 小 企 业 大 污 染 、大 企 业 小 污
染”，这从侧面反映了“散乱污”
企业工艺落后、没有污染治理设
施或运行不正常的状况。其后
果就是导致产品成本降低，涌入
市场后容易扰乱市场秩序，造成
劣币驱除良币的后果。再加上民
生对环境质量改善需求不断 提
高，这些一度被忽略的环境污染
因子就暴露出来。

现在对中小企业进行综合
治理，时机已经成熟，但要把握
好度。在整治过程中要进行调

查研判，要有应对预案。中小企
业污染整治属于阶段性攻坚，实
践中或许会出现一些小问题甚
至小差错，但对中小企业污染治
理的决心不能动摇，不能被一些
干扰的杂音所左右。特别是有
不少涉及民生的敏感话题，应该
慎之又慎。要让群众理解支持，也需
要发动群众参与，让群众知道中小企
业污染整治是大势所趋，也是阶段性
工作，整治不是消灭中小企业，
而是一个规范提高的过程。

在 国 家 大 力 倡 导“ 大 众 创
业、万众创新”的当下，中小企业
会长期存在，下一步就应该扎好
企业准入的笼子。哪些企业哪些
行业能进、哪些不能进，都要用制
度规范。中小企业怎么进、怎么
管，考验着各级政府对形势的判
断和未来一个阶段的预见。

其实严格说来，并不是环保部门对中小企业

管得紧了，而是对产能过剩、工艺落后、污染严重

的“散乱污”企业控得严了。

消除误解要三管齐下认为环保执法只针对中小
企业而放松大企业，要消除这种
误解，笔者以为还需各级政府、环
保部门及有关部门共同努力，坚
持三管齐下，才能取得效果。

首先，要强化宣传引导。近
几年，随着中央加快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新发展理念深入人心，
中央环保督察得到广大人民群
众高度认可。但笔者以为，在做
好正面宣传的基础上，也要注重
环境执法等细微、具体环保工作
的宣传引导，营造良好的环境执
法环境。各级政府和环保部门
在加大环境执法力度，严肃查处
环境违法行为的同时，还需要强
化环保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
一方面，要在具体环境执法工作
中加强政策法规宣传；另一方
面，要重视网络舆情，及时做出
反应，化解随时出现的负面舆
论，以达到消除误会、澄清事实、

推进工作的目的。
其次，要强化信息公开。当

前，环保部门在认真落实信息公
开工作的有关要求方面取得了
较好效果，但还有一些不尽如人
意的地方。因此，各级环保部门
必须加强环境执法中的环境信
息公开，不仅要公开发布违法排
污企业名单、环保不达标生产企
业名单等例行性的环境信息，还
要重点加强环境执法的政策背

景、规范要求、行为过程和阶段
成果的披露，让环境执法的方
式、动态更加透明，也让公众更
能直观、及时地了解环境执法，
进而发挥公众的监督反馈作用，
得到公众的理解和支持。

第三，要强化综合治理。治
污不分大小，整治“散乱污”企业
并没有错。但环境污染治理是
个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不
能简单地一关了之，也不能是环

保部门单打独斗。各级政府在
推进环境污染治理上，必须形成
部门合力，综合施策系统解决问
题。在当前向环境污染宣战的
大背景下，政府要发挥好主导作
用，有力地协调好相关部门与环
保部门密切配合，拧成一股绳，
下好一盘棋，就环境执法的后续
问题衔接好，形成治污合力。

比如，对于“散乱污”企业，
不 坚 决 予 以 彻 底 整 治 是 不 行
的。但在整治过程中，企业的整
改、转型以及关停企业的人员分
流疏导、再就业培训等等，各相
关部门都要及时跟上，有序衔接，
全面解决。只有这样，才能避免
对企业的“一刀切”，才是一级政府
对待问题应有的解决之道。

政府要发挥好主导作用，协调好相关部门与环

保部门密切配合，拧成一股绳，下好一盘棋，就环境

执法的后续问题衔接好，形成治污合力。

◆李国军
（辽宁省环保厅）

◆睢晓康
（河南省安阳市环保局）

真的是“查小不查大”吗？


